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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5年三门峡市陕州区统计局“双随机”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检查对象
	事项类别
	检查依据
	发起部门
	配合部门

	1
	陕州区四上企业
	统计执法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四十一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三十九条；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第三条
	陕州区统计局
	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陕州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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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5年三门峡市陕州区统计局“双随机”部门联合抽查计划

	序号 
	清单中的抽查事项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方式
	检查对象
	检查方式
	抽查对象比例
	抽查时间
	发起部门
	配合部门

	1
	统计执法检查
	高风险四上企业双随机抽查
	一般检查
	陕州区四上企业
	现场检查
	3%
	2025年12月31日前
	陕州区统计局
	陕州区市场监管局

	2
	统计执法检查
	中风险四上企业双随机抽查
	一般检查
	陕州区四上企业
	现场检查
	1.5%
	2025年12月31日前
	陕州区统计局
	陕州区市场监管局

	3
	统计执法检查
	低风险四上企业双随机抽查
	一般检查
	陕州区四上企业
	现场检查
	0.5%
	2025年12月31日前
	陕州区统计局
	陕州区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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